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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关于加强党员领导干部

兼职管理的暂行规定

人大校党字〔2011〕48号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廉政准则》）和《教育部直属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十不准”》（以下简称“十不准”）关于党员领导干部不准违反规定在经济实体、社会团体等单位中兼职或者兼职取酬的规定，进一步规范党员领导干部兼职行为，根据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兼职管理的通知》（教党〔2011〕22号）要求，现对我校党员领导干部兼职管理作出如下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经济实体”，是指校内外各种类型的企业（公司）以及营利性的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本规定所称“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兼职”，是指党员领导干部在上述各类“经济实体”和“社会团体”中兼任职务的行为。

第三条  全校中层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未经批准一律不得在上述“经济实体”、“社会团体”等单位中兼职（含名誉职务）。经相关机构批准兼职的党员领导干部，也不能擅自领取兼职单位发放的兼职薪酬或其他收入，包括奖金、津贴、顾问费、咨询费等各种名目的酬金。

第四条  全校中层以上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并严格执行《廉政准则》和“十不准”的有关规定，忠于职守，廉洁自律，认真履行岗位职责，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本职工作上。

第二章 校级党员领导干部的兼职

第五条  校级党员领导干部原则上不得在经济实体中兼职，确因工作需要在本校设立的资产管理公司兼职的，须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报教育部审批和驻教育部纪检组监察局备案。

第六条  校级党员领导干部在社会团体等单位中兼职的，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同意后，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报教育部审批。

第七条  新提任的校级党员领导干部，应在任职后三个月内辞去在经济实体中兼任的职务，确需在本校资产管理公司和社会团体等单位中兼职的，应重新履行审批手续。

第八条  校级党员领导干部在学术机构（团体）中兼职，按照上级有关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三章 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兼职

第九条  全校处级党员领导干部原则上不得在经济实体和社会团体等单位中兼职，确因工作需要兼职的，须经学校党委审批。

第十条  新提任的处级党员领导干部，应在任职后一个月内对本人在经济实体和社会团体中的兼职情况进行申报，并履行审批手续。

第十一条  处级党员领导干部可在学术机构（团体）中兼职，但需履行备案手续，且兼职数量一般不得超过三个。

              第四章 管理机制

第十二条  学校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党员领导干部兼职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全校处级党员领导干部兼职管理工作，按照有利于提高教学科研质量、有利于产学研相结合、有利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则，健全管理制度，防止利益冲突，对党员领导干部严格教育、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

第十三条  全校处级党员领导干部对兼职情况的申报和审批程序为：由相关责任人根据本人实际和工作要求填写《中国人民大学党员领导干部兼职情况申报表》，经所在单位党组织审查后，报党委组织部履行审批手续。

第十四条  学校办公室具体负责校级党员领导干部兼职情况的统计，并按规定程序向上级部门申报。

第十五条  党委组织部负责全校处级党员领导干部兼职工作的管理，认真履行审批手续，并做好每年的工作总结。

第十六条  纪委办公室负责对全校党员领导干部兼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在经济实体、社会团体等单位中兼职或兼职取酬的，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作出处理，并责令兼职的领导干部辞去本职或者兼任的职务，收缴其所收取的报酬（包括各种经济利益）。

第十七条  学校将采取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定期公开党员领导干部的兼职情况，以接受广大师生员工的监督。

第十八条  全校党员领导干部在经批准的兼职活动中，应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并以学校事业发展为中心，维护学校利益。

第5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规定适用于我校全体中层以上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对于非中共党员领导干部的兼职管理，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短期兼职（三个月以下，且不得连续）及一次性的兼职行为，不在本规定的管理和限定范围之内。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党委组织部负责组织实施，纪委办公室、监察处负责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章第七十七条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日
附件1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第八章  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

第七十七条　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经商办企业的；

（二）个人违反规定买卖股票或者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

（三）从事有偿中介活动的；

（四）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的；

（五）有其他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行为的。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亲友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违反有关规定兼职或者兼职取酬的，依照第一款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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